
新聞公報 

立法會二十二題：工務工程項目 

2014年 6月 11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六月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莫乃光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近年有多項工務工程項目出現大幅超支，因而需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申請追加撥款。故此，有公眾人士關注工務工程項目的開支控

制和政府的財政承擔能力。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十年，每年（i）基本工程計劃的開支佔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的

百分比，以及（ii）財委會批准增加工務工程項目核准預算的總額佔原先

的核准預算總額的百分比為何；有否計算該等工程項目所帶來的經濟效

益； 

 

（二）規劃中並預計在未來五年內向財委會申請撥款的工務工程項目的預

算開支為何，以及有否預計該等項目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三）鑑於有多項工務工程項目出現超支的情況，當局有否機制檢討各項

已完成的工程項目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效益是否合乎預期；如有，詳情為何； 

 

（四）鑑於政府正在研究減慢訪港自由行內地旅客增長速度甚至削減他們

的人數，當局會否檢討各項規劃中的工務工程項目（例如跨境交通基建項

目）的理據（例如就計算預期經濟效益所作出的假設）是否仍然成立；若

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五）鑑於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早前建議設立「未來基金」，

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表示，該基金只應用於支付非經常性開支，例如

房屋及土地重整等工務工程項目，當局有否就成立基金及計劃基金的運作

模式制訂時間表，以盡早確定該基金對政府承擔工務工程開支能力的影

響；該基金會否用作支付工務工程項目的超支金額或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注資；若會，詳情為何；及 

 

（六）鑑於工作小組早前發表的報告指出，「假若政府開支的增長在未來

持續超越政府收入及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政府財政的穩健性便不能

維持」，當局會否重新評估各工務工程項目的迫切性、成本效益、經濟效

益及財務可行性，以控制有關的開支增長；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



為何？ 

 

答覆： 

 

主席： 

 

（一）過去十年基本工程計劃開支佔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載於附

件。在過去的十個立法年度，雖然其間曾經歷多個經濟周期，在 600項獲

財務委員會（財委會）通過撥款的基本工程項目中，每十項工程只有約一

項需要追加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增幅佔 6,200億元總工程費用的 3.4%。 

 

  基本工程計劃涵蓋各個範疇，包括運輸、環境、醫療、教育、供水和

排水系統等，該些項目有助推動本港發展及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但並非

每個項目均與經濟發展有直接關係，故此我們並無基本工程計劃所帶來的

經濟效益的數據。但當局會為個別有重大經濟價值的工程項目作出經濟效

益評估，並把相關理據載於工務小組委員會（工務小組）文件（例如：啟

德郵輪碼頭發展及西港島線）。 

 

（二）、（三）及（六）我們每年都會向工務小組匯報擬於該立法會年度提

交工務小組審議的基本工程項目資料摘要，但我們並無擬定預計將於未來

五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的工程項目的清單。一如既往，政府會在考慮基本

工程計劃項目的進度、理據、迫切性、成本效益及政府財政承擔能力等因

素後，擬定相關計劃。有關的評估以及推展項目的理據亦會載列於相關的

工務小組文件，供工務小組及財委會考慮。至於因工程超支而需向立法會

申請增加核准工程預算費的項目，當局亦會於相關的工務小組文件內載列

申請的理據，以及有關工程的最新情況，供工務小組及財委會考慮。 

 

（四）特區政府現正研究調控旅客人數增長和旅客結構的辦法，並會在與

中央政府和內地相關部門磋商後盡快公布結果。我們的大前提是確保旅遊

業穩定及有序發展，同時盡力減輕旅客增加對社區帶來的不便，平衡旅遊

業對香港經濟及民生的影響。此外，在研究或檢討將來的基本工程計劃項

目（例如基礎運輸建設）時，特區政府會參考最新的人口及土地用途的有

關規劃數據及政策，包括已知的出入境旅客的變化，以預測及評估未來的

基建需求，並評估可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回報（如適用）。 

 

（五）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在今年三月三日發表報告，就

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作全面的評估。為應付未來的財政挑戰，工作小組認

為要多管齊下，既要發展經濟，努力開源，也要嚴格控制開支增長，另外

也可考慮設立儲蓄計劃等。儲蓄的概念，是把部分財政儲備及盈餘儲起並

用作投資，在一段指定時間後用作減輕未來的財政壓力。工作小組建議，



儲蓄計劃的用途及運作模式問題，暫且按下不表，應該實事求是，把焦點

放在提款的合適時機。政府會詳細研究工作小組提出的建議，並會邀請工

作小組就部分相關的建議，提供更詳盡和具體的分析和評估，供進一步考

慮。就此，財政司司長將會邀請工作小組展開第二階段工作，進一步深入

研究「未來基金」的落實細節，提出具體方案。 

 

 

完 


